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有關本公司董事會之職責，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如下： 

第 21 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項重要章則之審定。 

二、業務計畫之審定。 

三、資本增減之擬定。 

四、分公司及海外分支機構等一切拓展本公司業務據點之增設、遷移或

裁撤或其名稱、隸屬或負責人等變更之審定。 

五、重要契約之審定。 

六、預算決算之審定。 

七、處分公司重要資產之審定。 

八、投資其他公司之審定。 

九、盈餘分配之擬定。 

十、稽核業務報告之審議。 

十一、重要業務之核定。 

十二、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其他經理人或相當經理人等職位之委任、解任 

、報酬及職權之決定。 

十三、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董事會依前項第八款規定行使職權時，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第一項對其他

公司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有關本公司經理人之職責，依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如下： 

第 32 條： 

本公司置總經理一人，秉承董事會決議綜理業務，其委任、解任均由董事

長提請董事會，經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置副總經理、經理若干人，輔助總經理、副總經理處理事務，其委任、解

任均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經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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